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1 

行政职权名称 非跨县（市）110千伏及以下和产业集聚区局域电网220千伏电网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
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
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
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
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
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二条
第七款：“电网工程：…..其余项目（注：110千伏及以下和产业集聚区局域电网
220千伏电网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制定
的相关规划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
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项目建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2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
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送达

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受
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告知

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否齐

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具相

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6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综
合4号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2 

行政职权名称 非跨县（市）的独立公铁桥隧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
56号）第三条第三款：“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跨境项目由国务院投资主管
部门核准并报国务院备案。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的项目,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主
出资的由其自行决定并报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由省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独立铁路桥梁、隧道及跨10万吨级及以上航道海域、跨大
江大河(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由省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黄河大桥及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的项目由省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分别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工业基础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

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
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

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

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

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
4号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3 

行政职权名称
除在跨省（区、市）河流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及以上项目之外的
水电站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
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
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
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项目核准申请书
2.项目核准申请报告
3.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4.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
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送达方
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受理；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具相应办

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综
合4号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4 

行政职权名称
不跨县（市）的独立选址的高速公路附属设施（含独立选址的高速公路
互通式立交、连接线、服务区、收费站）项目审批（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
56号）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工业基础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

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

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

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
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

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5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综
合4号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5 

行政职权名称 文化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
（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
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
准。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
[2016]7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
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02号）第二条（五）：按国
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
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
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
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
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的核准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

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

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
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

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
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4号服
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6 

行政职权名称 体育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
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
56号）第十条：社会事业：其他社会事业项目：除国务院已明确改为备案
管理的项目外，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投资（含与社会资本合资）建设的项
目应按隶属关系报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等投资建设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的核准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

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

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

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
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4号服务
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
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7 

行政职权名称 教育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
（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其中，政
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国务院关于
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2008〕102号）第二条（五）：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
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
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
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

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

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
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

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
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心综合4
号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8 

行政职权名称 农林生物质热电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2.项目申请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

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
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

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

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

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09 

行政职权名称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案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管道受限区域施工作业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管道建设立项批复

4.管道建设选线方案

5.规划审核意见

6.经管道保护专家评审论证的防护方案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

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
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

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

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

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承诺时限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0 

行政职权名称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十三条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
人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一、石油天然气输送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案许可申请表 二、管道企业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三、管道建设立项批复 四、管道建设选线方案 五

、规划审核意见 六、经管道保护专家评审论证的防护方案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

择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
定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

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1 

行政职权名称 广电新闻出版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
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
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
56号）第三条第六款：“内河航运: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
航电枢纽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
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分别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
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的核准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

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

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
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

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
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服务窗
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2 

行政职权名称 集中并网风电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
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
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
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
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
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
民政府规定。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
（豫政办〔2017〕56号）第二条：风电站:由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
门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导规模内核准,其
中集中并网风电站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其余项目由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
人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的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2.项目申请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环节名称：受理 ；办理人：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审查

标准：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

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办理结果：出具
《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环节名称：审核 ；办理人：审批办

主任；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审查标准：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依据

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盖材料要求中涉

及的内容和要素；办理结果：提出初步意见，转入决定步骤； 环节名称：决定 
；办理人：首席代表；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审查标准：核对申请人是否符合

申请条件，依据办事指南中材料清单逐一核对是否齐全，核对每个材料是否涵

盖材料要求中涉及的内容和要素；办理结果：行政审批服务职能部门审核完成

后，在承诺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签发
审批办理结果，办结时间以许可结果送达办事大厅综合处出证窗口为准。作出

不予许可决定的，签发《不予许可决定书》。；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3 

行政职权名称 燃气热电、背压式燃煤热电（含自备电站）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
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
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
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
号）第二条第三款：“热电站（含自备电站）：...其余热电项目由县级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
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项目申请报告

2. 项目所在城市热电联产规划批复文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

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

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

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
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

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5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4 

行政职权名称
非跨县（市）域水资源配置调整项目外的水利工程项目核准（市级
权限内）（放权赋能）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
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
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
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二条：风电站:
由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
发指导规模内核准,其中集中并网风电站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实施机构 农业就业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项目）

2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
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3  节能管理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4  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或所在地省辖市、直管县（市）发改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5  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16号

令）规定必须招标的项目，一并提交招标方案，审批部门一并办理招标方案核准）

6  本级政府同意项目建设的意见或者列入本级政府、上级政府（部门）财政资金

支持的项目建设规划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

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

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
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

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5 

行政职权名称 医疗卫生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
（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
批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
行核准。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
发[2016]7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02号）第二条
（五）：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
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 《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
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
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
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项目申请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

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

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
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

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6 

行政职权名称 养老服务设施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
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
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十条：社会事业：
其他社会事业项目：除国务院已明确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外，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投资（含与社会资本合资）建设的项目应按隶属关系报同级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投资建设
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
人企业

实施机构 农业就业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立项、可研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立项、可研报告；
本级政府同意项目建设的意见或者列入本级政府、上级政府（部门）财政资金支

持的项目建设规划；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

具）。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受理：工作人员通过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网接收申报材料，所交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如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

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如所交材料齐全，应当场做出是否受理，并签发《受

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审查员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
查，履行审查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

说明理由。 (3).办结：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办结

或不予办结。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7 

行政职权名称 非跨县（市）的普通省道网项目（按照规划）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
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
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三条第三款：“公路:
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准的
相关规划核准;地方高速公路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省辖市、
省直管县(市)普通省道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普通省道
网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省批准的相关规划
核准;其余项目由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分别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实施机构 工业基础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项目申请报告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

择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

定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

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8 

行政职权名称 就业服务设施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
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
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第六条：企业办
理项目核准手续，应当向核准机关提交项目申请书。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办理相关手续作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已经办理相关
手续的证明文件。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
》（豫政办〔2017〕56号）第十条：社会事业：其他社会事业项目：除
国务院已明确改为备案管理的项目外，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投资（含与
社会资本合资）建设的项目应按隶属关系报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
准；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投资建设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
人企业

实施机构 农业就业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项目申请报告

2.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受理：工作人员通过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网接收申报材料，所交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如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

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如所交材料齐全，应当场做出是否受理，并签发《受

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审查员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

查，履行审查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
说明理由。 (3).办结：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办结

或不予办结。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19 

行政职权名称 社会保障服务设施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
（一）、（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
审批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
度进行核准。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
通知(国发[2016]7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
102号）第二条（五）：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重大建设
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
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
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
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
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
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
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
民政府规定。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
人企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项目申请报告

2.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受理：工作人员通过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网接收申报材料，所交材料不齐

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如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

正的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如所交材料齐全，应当场做出是否受理，并签

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审查员依据审批材料
进行审查，履行审查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

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3).办结：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申

请事项的办结或不予办结。

法定时限 9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0 

行政职权名称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
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4
号）；
3、《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 第十三条：“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
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节能评估，编制节能
报告，并按照节能审查权限报发展改革部门审查。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
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
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
建设。”；
4、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细
则》（豫发改环资〔2017〕399号）。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
人企业

实施机构 环资财经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查意见表
有效期两年

申请材料
1  主管单位项目呈报文件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

择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
定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

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1 

行政职权名称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项目，世界
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
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1.项目申请报告
2.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受理。

2.转报省发改委。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5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服务窗
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2 

行政职权名称
除抽凝式燃煤热电、燃气热电、背压式燃煤热电、农林生物质热电
以外的其余热电项目（含自备电站）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
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
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
56号）第二条第三款：“热电站（含自备电站）：...其余热电项目由县
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2.项目申请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收件
时限: 即时办理

审批人: 前台综窗人员

办理结果：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收件；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

属于许可范畴或者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不予收件
审查标准：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

择材料送达方式

2.受理

时限: 1个工作日
审批人: 发改委受理岗

办理结果：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进行下一步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出

具《不予受理决定书》；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送达《一次性告知

通知书》
审查标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

定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3.审核
时限: 2个工作日

审批人: 发改委审核岗

办理结果：根据审核情况出具意见，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

批准决定；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审查标准：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如有必要，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

咨询评估，评估时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项目情况复杂的，履行批准程序后，

可以延长评估时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60个工作日。对于特别重大的项目，

可以实行专家评议，原则上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应在
项目核准机关要求的时间内提交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负责。如涉及其它行业

主管部门的职能，应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4.决定

时限: 1个工作日
审批人: 发改委决定岗

办理结果：审核通过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审核不通

过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审查标准：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
定，出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

时限: 1个工作日

审批人: 发改委领取岗
办理结果：窗口领取、邮寄送达

审查标准：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5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3 

行政职权名称 民政、残疾人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
（二）：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其中，政
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国务院关于
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国办发〔2008〕102号）第二条（五）：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
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
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
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
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
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
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服务业发展办公室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
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项目申请报告

2  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3  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除外）

4  申请人提交的拟建项目核准申请文件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
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
送达方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

受理；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

告知通知书》）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

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

具相应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务服务
中心综合4号服
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务服务
热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4 

行政职权名称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放权赋能）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
估和审查制度。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
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4号）；
3、《河南省节约能源条例》（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 第十三条：“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节能评估，编制节能报告，并按照节能审查权限报发展
改革部门审查。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
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政府投资项目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依法负责项目审
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
4、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细则》（豫发
改环资〔2017〕399号）。

实施对象 符合条件的项目单位

实施机构 环资财经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
有效期

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1.请示报告  2.资金申请报告书

3.项目申报承诺

4.省通知要求的其他资料等

办理环节和责任
事项

1.组织申报：县发展改革委按照申报通知要求，组织相关单位筛选储备符合条件的项目，并编

制资金申请报告，经初审后按期以正式文件报省发展改革委(环资处)：并将报送项目纳入国家

重大建设项目库三年滚动计划。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五个工作日内补齐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不属于申报范围的项目，不予受理。

2.审查：省发改委（环资处）采取行业部门联审，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

审核后，按程序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省项目资金申请报告
进行评估，确定各省年度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和拟支持项目清单，连同备选项目清单一并反馈

省级发展改革部门。

3.下达投资计划：省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反馈资金额度，核实拟支持项目清单范围

的项目建设条件后，以 正式文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年度投资计划请示文件，申请下达投
资计划。拟支持项目清单中无 法实施的或下达投资计划后需调整的项目，在备选项目清单中

选择具备条件的项目增补。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各地上报的投资计划请示，下达各省投资计

划；省发展改革委收到投资计划后 2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投资计划，并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

库分解至具体项目。
4、完工销项：列入投资计划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委，要在项目建设完工或投资计划下达建设

期满后，按照发改环 资规[2021]655号明确的项目完工报告制度要求，组织项目单位编制项目

完工报告，初审后报省发 展改革委，并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更新信息完成销项。

法定时限 无 承诺时限 无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5 

行政职权名称
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集装箱专用码头
项目，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
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
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三
条第六款：“内河航运: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由省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分
别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工业基础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
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立项、可研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立项、可研报告；

本级政府同意项目建设的意见或者列入本级政府、上级政府（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建设

规划；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
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送达方

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具相应

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5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6 

行政职权名称
除国家高速公路网、普通国道网、地方高速公路和普通省道网项目之外的公
路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家
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
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三条
第三款：“公路: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批
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地方高速公路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跨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普通省道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普通省道网项目由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省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市、县级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分别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工业基础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
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2.项目申请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
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送达方
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具相应

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7 

行政职权名称 分散并网风电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
条：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
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
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二条第五款：“由市、
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指
导规模内核准,其中集中并网风电站项目由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余项目由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实施机构 能源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审核意见

2.项目申请报告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项

(1).受理：工作人员通过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网接收申报材料，所交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如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

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如所交材料齐全，应当场做出是否受理，并签发《受

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2).审查：审查员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查，

履行审查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许可；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
理由。 (3).办结：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办结或不予

办结。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8 

行政职权名称
除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集装箱专用码头项
目，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项目之外的非跨县（市）内河航运项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对关系国
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实行核
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豫政办〔2017〕56号）第三
条第六款：“内河航运:跨省(区、市)高等级航道的千吨级及以上航电枢纽项目由省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其余项目由市、县级政府投资主管部
门分别核准。”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工业基础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
效期

XX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XX项目核准的批复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立项、可研报告审批申请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立项、可研报告；

本级政府同意项目建设的意见或者列入本级政府、上级政府（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建设

规划；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
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送达方

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具相应

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5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附件2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权责清单

行政职权编码 411423021029 

行政职权名称
除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河流水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之外的水利工程项
目核准

职权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依据

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第七
条：改进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项目，对经
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要在咨询机构评估、公
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科学论证基础上，严格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
报告、初步设计。    二、《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豫发〔2017〕7
号）第27条：除国家、省另有规定外，原则上对政府采取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方式
投资建设的项目，按照项目隶属关系由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对中央和省财政
全额投资的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或委托市县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实施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

实施机构 农业就业股 其他共同
实施部门

审批证件名称及有
效期

宁陵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xx项目核准的批复
有效期2年

申请材料

1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书（仅指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
2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明确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的情形

除外）

3  节能管理部门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4  申请人所属主管部门或所在地省辖市、直管县（市）发改部门出具的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审批申请文件

5  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16号令）规定必须招

标的项目，一并提交招标方案，审批部门一并办理招标方案核准）

6  本级政府同意项目建设的意见或者列入本级政府、上级政府（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建
设规划

办理环节和责任事
项

1.收件。（申请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或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并选择材料送达方
式）

2.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受理工作，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决定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送达《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
3.审核。（根据相关法律条例、规章制度，对申请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所提交材料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出具审核意见）

4.决定。（根据审核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审批决定，出具相应

办理结果）
5.送达。（根据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送达办理结果）

法定时限 20 承诺时限 10

收费标准及依据 无

受理地点
宁陵县政
务服务中
心综合4号

服务电话 7811757

投诉机构
宁陵县政
务服务热
线

投诉电话 12345

备  注


